
立法會五題：建造業⼯⼈註冊條例
＊＊＊＊＊＊＊＊＊＊＊＊＊＊＊

  以下為今⽇（⼀⽉七⽇）立法會會議上李鳳英議員的提問和發展局局
⻑林鄭⽉娥的答覆：
 
問題：
 
  現時，所有在建造⼯地進⾏建造⼯作的⼯⼈必須為註冊⼯⼈，⽽《建
造業⼯⼈註冊條例》的有關條文⽇後實施時，某些⼯作將只可由有關⼯種
的註冊熟練技⼯進⾏。為配合該條例的實施，建造業⼯⼈註冊管理局（下
稱「管理局」）由２００５年年底起，為建造業⼯⼈進⾏註冊。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 截⾄去年３⽉底，在２３萬名註冊⼯⼈中，只有約８萬名（即約佔
三分之⼀）為註冊熟練技⼯，出現這情況的原因是甚麼；
 
（⼆） 有甚麼措施協助註冊普通⼯⼈及註冊半熟練技⼯取得所需的資格，
成為註冊熟練技⼯；及
 
（三） 鑑於由本⽉初起，部分建造業⼯⼈的註冊證有效期將陸續屆滿，⽽
不少⼯⼈表⽰不清楚續領註冊證的⼿續，管理局會不會加強有關的宣傳，
提醒⼯⼈於註冊證失效前辦理續證⼿續；如果會，有關的詳情是甚麼；如
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在回覆李鳳英議員的問題前，我想先提供⼀些最新的建造業⼯⼈註冊
數字。
 
  根據《建造業⼯⼈註冊條例》（《條例》），註冊建造業⼯⼈分為五
類，即熟練技⼯、臨時熟練技⼯、半熟練技⼯、臨時半熟練技⼯及普通⼯
⼈。建造業⼯⼈註冊管理局（下稱管理局）⾃２００５年１２⽉２９⽇起
開始為建造業⼯⼈辦理註冊申請，截⾄２００８年１２⽉底，已有超過２
６萬名⼯⼈成功註冊，當中約有８７，０００名註冊熟練技⼯、７，８０
０名臨時註冊熟練技⼯、１４，０００名註冊半熟練技⼯、１，８００名
臨時註冊半熟練技⼯及１５３，０００名註冊普通⼯⼈。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我回覆如下。
 
（⼀） 按《條例》的規定和我們經與業界磋商後執⾏的分階段實施禁⽌條
文，⽬前只要屬已註冊的建造業⼯⼈便可於建造⼯地⼯作，⽽規定某⼀類
別的註冊⼯⼈只可從事特定類別的建造⼯作，即所謂「專⼯專責」的禁制
條文會在下⼀階段才落實，因此⼯⼈並無迫切性爭取按他們的技能註冊為
熟練技⼯。我們從管理局透過⼯友訪問的回應得悉，出現這情況的原因亦
包括⼯⼈認為本⾝技術⽔平未必能達到註冊資格的要求；或⼯友抱着觀望



態度；或部分⼯⼈已臨近退休年齡。
 
（⼆） 我們相信在現時的註冊普通⼯⼈之中，有些⼯友的技術⽔平可能已
經符合註冊為更專⾨的註冊⼯⼈的要求。因此，管理局⼀直有向註冊普通
⼯⼈，推廣及介紹各種註冊類別及如何可以註冊成為熟練技⼯或半熟練技
⼯。
 
  此外，就協助註冊⼯⼈取得更專⾨的註冊資格，我們採取了以下的措
施：
 
（ｉ） 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會為新近加入建造業或現職建造業的普通⼯
⼈及半熟練技⼯舉辦旨在提升他們的技術⽔平⾄達到註冊熟練技⼯或註冊
半熟練技⼯資格的成年⼈全⽇制短期課程。這是⼀個濃縮的課程，讓學員
能在短時間內掌握到某科專⾨的操作、⼯藝和技巧。在過去三年，已有約
１，８００⼈經完成成年⼈全⽇制短期課程，成功考取註冊熟練技⼯或註
冊半熟練技⼯的資格。
 
（ｉｉ） 對於未擁有《條例》規定的專⾨註冊資格但具有６年以上有關
⼯作經驗的資深⼯友，他們可以先註冊成為相關指定⼯種的臨時熟練技
⼯，然後只需在註冊⽇起計的３年內，修畢由管理局根據《條例》安排的
「指明訓練課程」及通過課程內的實務評估，便可申請成為相關指定⼯種
的註冊熟練技⼯。「指明訓練課程」為期⼀般由半天⾄兩天不等，包括了
理論及實習兩部分，部分課程更安排在晚上舉⾏，⽅便在職⼯友上課。截
⾄２００８年１２⽉，管理局已舉辦了超過５００班課程，為⼤約２，４
００名臨時註冊熟練技⼯取得註冊熟練技⼯的資格。
 
（ｉｉｉ） 對於未擁有《條例》規定的專⾨註冊資格但具有２年以上有
關⼯作經驗的⼯友，亦可先註冊成為相關指定⼯種的臨時半熟練技⼯。
 
  管理局會不時檢討《條例》附表１內各指定⼯種的註冊資格的要求，
使能切合業界的實際需要，⽽且令擁有相關技能的⼯⼈能順利註冊。
 
（三） 建造業⼯⼈註冊的有效期⼀般為三年，根據《條例》的規定，⼯友
可在註冊期滿前的３個⽉內，向註冊主任提出續期申請。在２００６、２
００７及２００８年，分別約有１３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及３５，
０００名⼯友成功註冊為註冊建造業⼯⼈，我們估計⼤部分已註冊的⼯友
將會向註冊主任提出續期申請。實際上，註冊主任已陸續收到⼯友的註冊
續期申請。
 
為應付預期⼤量的註冊續期申請以及協助⼯友辦理註冊續期，管理局已作
出相應的安排。局⽅於２００８年１０⽉已開始展開⼀系列的宣傳和推廣
⼯作，使業界了解註冊續期的⼿續和⿎勵⼯友盡早申請註冊續期。當中包
括向⼯友的⼿提電話發出提⽰短訊、向承建商發放宣傳電郵及函件、分發
宣傳橫額及海報予⼯地負責⼈、⼯會、商會及政府部⾨在⼯地及公共屋邨
等地⽅張貼、在管理局的網⾴上發放有關註冊續期的詳細資料、在電台作
宣傳廣播、以及在港鐵⾞站及⾞廂內刊登廣告等。針對少數族裔的⼯友，
管理局亦有在南亞裔語的報章、刊物及電台（ＡＭ５６７頻道）發放宣傳
廣告。此外，對於有安裝讀取註冊證系統的建造⼯地，系統亦設有提⽰裝
置，於⼯友註冊到期前提醒⼯友其註冊即將到期。
 
  ⼯友除可親⾝到位於香港仔、九龍灣、葵涌及上⽔的４個⼯⼈註冊處



辦理註冊續期外，管理局已增設郵寄⽅式，⽅便⼯友遞交續期申請。⼯友
只需填妥續期專⽤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副本及劃線⽀票⽤郵遞⽅式寄回⼯
⼈註冊處即可。申請表格除可於各⼯⼈註冊處索取及在管理局的網⾴下載
外，我們更得到有關的⼯會及商會協助，發放續期申請表格。
 
  管理局已安排⼯⼈註冊處增加櫃檯及⼈⼿，以應付在２００９年註冊
續期⾼峰期的需要。⼯⼈註冊處亦接受集體續期申請，⽅便承建商為屬下
僱員集體辦理註冊續期。此外，管理局亦設有電話熱線，解答⼯友對註冊
續期申請的查詢。管理局會繼續密切監察註冊續期申請的情況，因應需要
作出適當的安排。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７⽇（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５時０７分


